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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B031

信息披露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０１１

股票简称：宝泰隆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８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１３５

债券简称：

１２

宝泰隆

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

２０１３

年付息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七台河宝泰隆煤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者“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１

日发行的

２０１２

年七台河宝泰隆煤化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以下简称 “本期债券”） 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１

日开始支付自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０

日期间的利息。根据《七台河宝泰隆煤化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募集说明书》有关条款的规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１

、债券名称：

２０１２

年七台河宝泰隆煤化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２

、债券简称及代码：

１２

宝泰隆（

１２２１３５

）

３

、发行人：七台河宝泰隆煤化股份有限公司

４

、发行规模：人民币

１０

亿元

５

、债券期限：

５

年期，附第

３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６

、债券利率：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７．３％

，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逾期不另计利息

８

、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９

、起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１

日

１０

、 付息日：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１７

年每年的

４

月

１１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

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如投资者选择回售，则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１５

年每年的

４

月

１１

日为回售部分债

券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

１１

、兑付日：若投资者放弃回售选择权，则至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１１

日一次兑付本金；若投资者部分或全部行

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本金在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１

日兑付，未回售部分债券的本金至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１１

日

兑付。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交易日

１２

、信用级别：经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ＡＡ

，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ＡＡ

１３

、上市时间和地点：本期债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１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１４

、登记、托管、委托债券派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二、本次付息方案

按照《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公告》，本期债券的票面利率为

７．３％

，每手“

１２

宝泰隆”（面值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元）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７３．００

元（含税）。

三、本次付息债权登记日、付息日

１

、本次付息债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０

日

２

、本次付息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１

日

四、本次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０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

１２

宝泰隆”公司债券持有人。

五、本次付息办法

１

、本公司已与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签订了《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协议》，委托中登公司上海分公

司进行债券兑付、兑息。本公司最迟在本年度付息日前第二个交易日将本年度债券的利息足额划付至中

登公司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如本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债券兑付、兑息资金划入中登公司上海分公

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则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将根据协议终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服务，后续兑付、兑

息工作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办理，相关实施事宜以本公司的公告为准。

２

、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债券利息划付给相应的兑付机构（证券

公司或登记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投资者于兑付机构领取债券利息。

六、 关于向个人投资者征收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期债券个人投资者

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 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统一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

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 本期债券的个人利息所得税征缴说明如下：

１

、 纳税人：本期债券的个人投资者

２

、 征税对象：本期债券的利息所得

３

、 征税税率：按利息额的

２０％

征收

４

、 征税环节：个人投资者在兑付机构领取利息时由兑付机构一次性扣除

５

、 代扣代缴义务人：负责本期债券付息工作的各兑付机构

七、本期债券付息的相关机构

１

、发行人：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黑龙江省七台河市新兴区宝泰隆路

１６

号

办公地址：黑龙江省七台河市新兴区宝泰隆路

１６

号

法定代表人：焦云

联系人：王维舟

联系电话：

０４６４－２９２４６８６－８０９７

传真：

０４６４－８３３８０１０

２

、保荐人、主承销商、簿记管理人、债券受托管理人、债券上市推荐人：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海口市南宝路

３６

号证券大厦

４

楼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４００１

号时代金融大厦

１７

层

法定代表人：陆涛

联系人：袁杰、孟冬、吴华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１５１６６８２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３０２５６５７

３

、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地址：上海市陆家嘴东路

１６６

号中国保险大厦

３

层

联系人：徐瑛

电话：

０２１－６８８７０１１４

传真：

０２１－６８８７５８０２

特此公告。

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三年四月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０３

证券简称：以岭药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２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孙公司名称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石家庄以岭药堂大药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以岭药堂”）是石家

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河北大运河医药物流有限

公司投资设立的全资子公司。以岭药堂决定将其公司名称变更为“石

家庄以岭国医堂大药房有限公司”。日前， 以岭药堂已经办理完毕相

关工商登记手续， 并领取了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商行政管

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石家庄以岭国医堂大药房有限公司

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３０１０１００００２９３８８

住所：石家庄高新区天山大街

２３８

号

法定代表人：吴相君

注册资本： 壹佰万元

实收资本： 壹佰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中成药、中药饮片、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制剂、生化药

品、生物制品（许可证有限至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２８

日）、卫生敷料、一类医疗器

械、体温计、血压计、磁疗器具、医用脱脂棉、医用脱脂纱布、医用卫生

口罩、家用血糖仪、血糖试条纸、妊娠诊断试纸（早早孕检测试纸）、避

孕套、轮椅、医用无菌纱布、电子血压脉搏仪、梅花针、三棱针、针灸

针、排卵检测试纸、手提式氧气发生器、保健食品、预包装食品（许可

证有效期至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２

日）、日化用品的零售。

特此公告。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４月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０３

证券简称：以岭药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３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连花清瘟胶囊被列入《人感染

Ｈ７Ｎ９

禽流感诊疗

方案（

２０１３

年第

１

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

日接到通知，本公司产品连花清瘟胶囊被列入国家卫生和计划生

育委员会发布的《人感染

Ｈ７Ｎ９

禽流感诊疗方案（

２０１３

年第

１

版）》。

此前，连花清瘟胶囊已列入国家卫生部《流行性感冒诊断与治疗

指南（

２０１１

版）》推荐用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２０１２

年乙型流感中医

药防治方案》推荐用药、卫生部《感染甲型

Ｈ１Ｎ１

流感诊疗方案（

２００９

版）》推荐用药和卫生部《人禽流感诊疗方案（

２００８

版修订版）》推荐用

药。

公司《招股说明书》披露：“针对感冒呼吸系统疾病，公司已成功

上市治疗普通感冒和病毒性流感的专利新药连花清瘟胶囊， 该产品

不仅对甲型流感

Ｈ１Ｎ１

、

Ｈ３Ｎ２

病毒具有杀灭作用，而且对其他流感病

毒如副流感、

ＳＡＲＳ

、禽流感、手足口、疱疹等病毒均有明显抑制作用，

同时可抑制病毒感染后引起的细菌交叉感染，增强人体免疫功能，抗

炎退热，止咳化痰。 连花清瘟胶囊这种广谱抗病毒、抑菌消炎的良好

作用，成为历次治疗流感病毒类呼吸道疾病的代表药物之一。 ”

２０１２

年，连花清瘟胶囊

／

颗粒的销售收入为

３．００

亿元，占公司销售

收入的

１８％

。

特此公告。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４月３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０１

证券简称：利源铝业 公告编码：

２０１３－０１８

吉林利源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吉林利源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已获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刊登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

网。 现将本次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

２０１２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８７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为

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２．２０

元人民币 （含税； 扣税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新股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１０

股派

１．９８

元；持有非股改、非新股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

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

１０

股派

２．０９

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

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ａ

；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

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同时，公司以

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８

股。

【

ａ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

股

１

个月（含

１

个月）以内，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３３

元；持股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含

１

年）的，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１１

元；持股超过

１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

１８７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３３６

，

９６０

，

０００

股。

二、

２０１２

年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分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２

日， 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５

日。

三、

２０１２

年年度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２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

２０１２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送（转）股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５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在送（转）股

过程中产生的不足

１

股的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

１

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直至实际送（转）

股总数与本次送（转）股总数一致。

２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５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

Ａ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派发：高管锁定股、首发前个人类

限售股。

五、本次所送（转）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５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项目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公积金转股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７４

，

７６３

，

９０４ ３９．９４％ ５９

，

８１１

，

１２３ ５９

，

８１１

，

１２３ １３４

，

５７５

，

０２７ ３９．９４％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２６

，

２５０

，

０００ １４．０２％ ２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７

，

２５０

，

０００ １４．０２％

其中

：

境内非国有法人

持股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２６

，

２５０

，

０００ １４．０２％ ２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７

，

２５０

，

０００ １４．０２％

４

、

外资持股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

高管股份

４８

，

５１３

，

９０４ ２５．９２％ ３８

，

８１１

，

１２３ ３８

，

８１１

，

１２３ ８７

，

３２５

，

０２７ ２５．９２％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１２

，

４３６

，

０９６ ６０．０６％ ８９

，

９４８

，

８７７ ８９

，

９４８

，

８７７ ２０２

，

３８４

，

９７３ ６０．０６％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１２

，

４３６

，

０９６ ６０．０６％ ８９

，

９４８

，

８７７ ８９

，

９４８

，

８７７ ２０２

，

３８４

，

９７３ ６０．０６％

２

、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１８７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１４９

，

７６０

，

０００ １４９

，

７６０

，

０００ ３３６

，

９６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七、本次实施送（转）股后，按新股本

３３６

，

９６０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２

年年

度，每股净收益为

０．６０

元。

八、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吉林省辽源民营经济开发区公司证券部

咨询联系人：张莹莹

咨询电话：

０４３７

—

３１６６５０１

传真电话：

０４３７

—

３１６６５０１

九、备查文件目录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吉林利源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４月３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１８

证券简称：久立特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６

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公告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修改、增加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

日（星期三）下午

１３

：

３０

２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湖州市双林镇镇西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二楼

会议室

３

、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４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５

、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蔡兴强先生

６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共计

５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数额

２１８

，

３５５

，

８１４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６９．９９％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律师列席了本

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审议了议案，并采用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了表决。

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１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２１８

，

３５５

，

８１４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２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２１８

，

３５５

，

８１４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３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

同意

２１８

，

３５５

，

８１４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４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２１８

，

３５５

，

８１４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５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２１８

，

３５５

，

８１４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６

、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联股东久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周志江、蔡兴强、李郑周、张建新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同意

６７

，

８５９

，

９９９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７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聘请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担任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期间，能依法履行

职责，勤勉尽职，公司同意续聘其为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机构。

表决结果：

同意

２１８

，

３５５

，

８１４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８

、审议通过《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２１８

，

３５５

，

８１４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向大会作了

２０１２

年度述职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１２

年度述职报告》全文刊登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２

日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刘志华律师、黄忠兰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

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４月３日

股票简称：桐君阁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９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

１０

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长、董事辞职的公告

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收到公司董事长王小军先生的书

面辞职申请，王小军先生因工作调动原因向董事会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董事长、战略委员会

主任委员、提名委员会委员职务，辞职后在公司不再担任任何职务。

公司董事会收到公司董事彭启源先生的书面辞职申请，彭启源先生因工作调动原因申

请辞去公司董事职务，辞职后在公司不再担任任何职务。

根据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王小军先生、彭启源先生的辞职

申请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公司董事长职位空缺期间，由公司董事、总经理钟浩先生代

行公司董事长职责，直至选举产生新的董事长为止。

王小军先生、彭启源先生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为公司发展做了富有成效的工

作，公司董事会对王小军先生、彭启源先生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三年四月三日

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独立董事意见

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

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

１０

次会议，作为本公

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参加了董事会会议，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

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就本次

会议审议的《关于增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１

、经审阅董事候选人履历等材料，未发现其中有《公司法》第

１４７

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

高管及董事的情形，亦未有《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

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

２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的召开程序、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之规定，在审议《关于增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时履行了法定程序。

３

、我们同意提名袁永红先生、艾伟先生为公司董事候选人，并同意将《关于增补公司第

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 任红 杨明 李豫湘 伍斌 程源伟

二O一三年四月三日

股票简称：桐君阁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９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

１１

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辞职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

日收到监事艾伟先生的书面辞职

申请。 艾伟先生由于工作变动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职务，辞职自申请送达

监事会之日生效。 艾伟先生辞去监事职务后， 仍在公司控股子公司成都西部医药经营有

限公司担任董事长职务。

监事会对艾伟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的工作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O一三年四月三日

股票简称：桐君阁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９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

１２

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

日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在公司会议室准时

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７

日以书面文件方式发出。出席会议监事应到

５

名，实到

５

名。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召集人罗晓燕女士主持。 到会监事经记

名投票表决，均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增补李森先生为公司监事的议案；

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李森先生为职工代表监事。

李森，男，

３６

岁，中共党员，硕士。

２０００

年至今历任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康平大药房

副经理、天津桐君阁大药房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重庆桐君阁大药房连锁有限责任公司南

岸分公司经理，现任重庆市永川区中药材公司总经理。

经审核，李森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

５％

以上股权的股东及其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没有关联关系，非公司控股股东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推

荐，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

《公司法》第

１４７

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亦未有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

且禁入尚未解除的现象。

以上议案均刊登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８

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请到以上媒体查询。

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O一三年四月三日

股票简称：桐君阁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９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

１３

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１

、 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以电邮

方式发出。

２

、 本次董事会准时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在重庆市渝中区解放西路

１

号公司会议

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３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１３

人 ，现场实到董事

１３

人。

４

、会议由董事、总经理钟浩先生主持，公司监事会成员及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５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经记名投票，审议并表决了以下议案：

１

、《关于推选代行公司董事长职务人选的议案》

同意在公司新任董事长正式任职之前，经董事推选由董事、总经理钟浩先生代为履行

公司董事长职务。

同意

１３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回避

０

票

表决结果：通过

２

、《关于增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２．１

同意增补袁永红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提交股东大会选举。 （简历

见附件一）

同意

１３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回避

０

票

２．２

同意增补艾伟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提交股东大会选举。 （简历见

附件二）

同意

１３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回避

０

票

表决结果：通过

３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

１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拟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４

日（星期三）上午

１０

：

００

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

１

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关于增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同意

１３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回避

０

票

表决结果：通过

以上议案详细内容刊登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８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

潮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请到以上媒体查询。

三、备查文件

１．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三年四月三日

附件一、袁永红先生简历

１

、袁永红，男，

１９６７

年

１

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经济师，注册企业法律顾问执业

资格。

１９８９

年毕业于四川大学生物化学专业，本科；

２００３

年毕业于重庆大学

ＭＢＡ

；历任太极

集团销售总公司管理部部长，衡康销售公司副总经理，南方太极销售公司总经理，太极集团

销售总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 袁永红先生与公

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

５％

以上股权的股东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没有关

联关系，是由公司控股股东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推荐，不持有公司股份，不存

在《公司法》第

１４７

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高管的情形，亦未有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

者且禁入尚未解除的现象，任职资格符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条件。

附件二、艾伟先生简历

艾伟，男，

１９７５

年

１１

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历任太极集团德阳大中药业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永川中药材公司总经理，成都西部医药经营有限公司总经

理，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现任成都西部医药经营有限公司董事长。艾伟先生与公

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

５％

以上股权的股东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没有关

联关系，非公司控股股东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推荐，不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

《公司法》第

１４７

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亦未有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

且禁入尚未解除的现象，任职资格符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条件。

股票简称：桐君阁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９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１４

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股东大会届次：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股东大会的召集人：经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第七届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召开此次临时股东大会。

３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相关规定和要求。

４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４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

５．

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表决的方式。

６．

出席对象：

（

１

）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７

日下午

３

时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本公司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７．

会议地点：重庆市渝中区解放西路

１

号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议案一、《关于增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１．１

：《关于增补袁永红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１．２

：《关于增补艾伟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１．１－１．２

议案分别行进表决，实行累记投票的原则。 ）

以上议案内容刊登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８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及巨潮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请到以上媒体查询。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拟出席现场会议的社会公众股东持本人身份证和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委托代理人

必须持有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代理人身份证、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异

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２

、法人股东持法人授权委托书、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３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２

：

００

，下午

２

：

００－５

：

３０

四、其他事项

１

、会期半天，与会股东交通及食宿自理；

２

、联系地址：重庆市渝中区解放西路

１

号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邮编：

４０００１２

联系电话：（

０２３

）

８９８８５２０８ ８９８８５２４３

传真：（

０２３

）

８９８８５２３９

联系人：刘燕 周小清

五、备查文件

公司董事会

７

届

１０

次会议决议

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4月3日

附件一：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 （本单位） 出席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对会议所有方案行使表决权。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意见

１

关于增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１．１ 《

关于增补袁永红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１．２ 《

关于增补艾伟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注、委托人请对每一表决事项选择同意、反对、弃权并在相应的栏中填写所持有的股份

总数，三者必选一项，多选或未作选择的，则视为无效委托。

委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代理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证券账户号：

委托日期： 委托有效期：

注

１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的相应的空格内划“

√

” ；

２

、本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公章。

证券代码：

６０３００８

股票简称：喜临门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４

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秘书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近日收到董事会秘书

张克勤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张克勤先生因工作需要辞去公司董事会秘

书职务。 张克勤先生辞去董事会秘书职务后继续留在公司工作，其他所任职务

不变。

公司董事会同意张克勤先生辞去董事会秘书职务。 公司及董事会对张克

勤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经营所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特此公告。

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三年四月三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３００８

股票简称：喜临门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５

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财务总监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近日收到副总裁兼财

务总监刘鹏程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刘鹏程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

司副总裁、财务总监职务。 公司董事会充分尊重刘鹏程先生的个人意见，接受

其辞职申请。 刘鹏程先生辞职后，将不再继续在公司工作。

本公司及董事会对刘鹏程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经营所作出的贡献表示

感谢。

特此公告。

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三年四月三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３００８

股票简称：喜临门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６

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

日在公司

Ａ

楼

国际会议厅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本次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通过以电子邮件、传真、电话方式送达全体董事和监事。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陈阿裕召集和主持，会议应到董事

７

名，实到

７

名。

公司监事、保荐机构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和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以现场书面记名投票表决形成了

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提名委员会提名，聘任杨刚先生（简历详见附件）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任期与第二届董事会成员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意见。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聘任副总裁、财务总监的议案》

经提名委员会提名，聘任陈彬先生（简历详见附件）担任公司副总裁兼任

财务总监，任期与第二届董事会成员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意见。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海绵生产线建设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三年四月三日

附件：

杨刚简历

杨刚，男，

１９７８

年

５

月出生，研究生学历，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现

任喜临门家具北方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副总经理。 曾任公司管理学院执行院

长； 华汇工程设计集团有限公司集团行政与人力资源部总经理、 高级战略经

理；绍兴文理学院数理信息学院政治辅导员、团委书记。

陈彬简历

陈彬，男，

１９７７

年

１２

月出生，本科学历，中国注册会计师，中国注册税务师，

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在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任职。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喜临门家具股

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的《关于公司聘

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关于公司聘任副总裁、财务总监的议案》进行了认真

审议，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１

、经审核董事会聘任的副总裁、董事会秘书和财务总监等高级管理人员

的相关资料，未发现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之情形，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也不存在其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之情形；

２

、董事会聘任的副总裁、董事会秘书和财务总监等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

格合法。 提名、聘任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规定；

３

、经了解董事会聘任的副总裁、董事会秘书和财务总监等高级管理人员

的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和身体状况，我们认为被聘任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拥有

深厚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相关工作经验，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制度，

具备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应资格和能力， 能够胜任公司相应岗位

的职责要求，有利于公司的发展。

因此，同意董事会聘任以下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１

、同意聘任杨刚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２

、同意聘任陈彬先生担任公司副总裁兼任财务总监。

独立董事：张冰冰 陈建根 何美云

二O一三年四月三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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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海绵生产线建设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

日在公司

Ａ

楼

国际会议厅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海绵生产线

建设项目的议案》。 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次投资概述

１

、公司拟在河北省廊坊市香河县建海绵生产线建设项目，主要生产普通

海绵和记忆海绵产品。 项目计划在

１

年内完成基础建设、设备安装，并正式投

产，预计年产普通海绵、记忆海绵产品

９

，

０００

吨。

２

、本次投资的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

组。 本次投资额度已超过董事会权限范围，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投资主体

本次投资主体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喜临门北方家具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北方公司”），无其他投资主体。

三、项目的具体情况

１

、项目名称：海绵生产线建设项目

２

、项目实施地点：河北廊坊市香河县北方家具生产线建设项目厂区旁边。

３

、投资资金：人民币

１５

，

５９４．６５

万元

４

、资金来源：由北方公司自筹

本项目占地面积约

３３

，

８６２

平方米，计划建造车间和食堂各一幢，其中车间

地下一层，地上三层，面积为

５０

，

６２１．０３

平方米。食堂地下一层，地上二层局部三

层，建筑面积

９

，

０５５．７

平方米，两项合计

５９

，

６７６．７３

平方米。

本项目预计总投资额为

１５

，

５９４．６５

万元。项目达产后，预计每年可实现销售

收入

２２

，

７００

万元，净利润

２

，

３７６

万元。 含建设期在内静态投资回收期

７．０１

年。

项目主要经济指标如下：

总投资

（

万元

）

１５

，

５９４．６５

年销售收入

（

万元

）

２２

，

７００．００

年总成本费用

（

万元

）

１９

，

５３２．００

年税后净利润

（

万元

）

２

，

３７６．００

投资净利润率

（

％

）

２０．３１

投资回收期

（

含建设期

）（

年

）

７．０１

投资内部收益率

（

％

）

９．０９

四、项目对公司的影响

１

、本项目具体由公司子公司北方公司实施。

２

、本项目作为公司募投项目的配套，符合公司发展的要求和自身战略发

展的方向。

３

、本项目建成后，在成本方面，可以通过稳定海绵类材料的价格，缓解原

材料价格波动对公司盈利的影响。 在产品质量方面，通过控制海绵产品质量，

确保公司床垫的优异质量。 在物流运输方面，由于香河县当地缺乏具有规模和

品质的海绵生产工厂，在该地建立配套海绵生产线，可直接缩短海绵材料运输

距离，节省物流成本。

五、存在的风险

海绵生产线建设项目需要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相对复杂，相关手

续还需等待各部门审批，因此本项目进程存在不确定因素。

六、备查文件

１

、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２

、喜临门北方家具有限公司海绵生产线建设项目内部投资分析报告。

特此公告。

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三年四月三日


